




台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課後學習輔導活動

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學課外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原則」第 2條規定「國 

    中辦理課外輔導：(一)進行意願調查時應以全年級學生為對象，亦不得強 

    迫或拒絕學生參加。(二)應基於學生之需要辦理，以補救教學為主要教學 

    內容，不得教授新進度。...。」。 

二、目的：提昇學生基本學科能力，建立學習興趣及信心。 

三、實施對象：本校國中各年級在校學生。 

四、實施時間：112學年度，週一至週五，下午 16:20~17:10。 

五、凡參加課後學習輔導學生需遵守本校一切規定，並聽從任課教師指導， 

    違規同學依校規處份。  

六、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 

七、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        ○條  

112 學年度  華盛頓高級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同意書 

    班級：         座號：        姓名：                

同意敝子女參加貴校 112學年度課後學習輔導活動，並遵守相關規定。 

不同意敝子女參加貴校 112學年度課後學習輔導活動。 

 

此    致 

 

    台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家長：               （簽章） 

 

                                       104年        月        日 
※ 本同意書請各班導師代為收齊，交回國中部教學組。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暑假課業學習輔

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學校應依「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 

          點」規定實施課業輔導。 

二、目的：提昇學生基本學科能力，發展生活多元知能，建立學習興趣及信 

心。 

三、實施對象：本校國中部學生。 

四、實施時間、內容：112年 7月 31日~112年 8月 18日上午，學科複習課 

程及藝能活動課程。 

五、凡參加暑假課業學習輔導及學藝活動之學生需遵守本校一切規定，請同學 

    遵守課程規範與禮儀，並聽從任課教師指導，違規同學依校規處份。  

六、收費：3000元。 

 

 

○回        ○條  

112學年度華盛頓高級中學暑假課業學習輔導及學藝活動同意書 

    班級：         座號：        姓名：                

 同意子女參加學校 112學年度暑假課業學習輔導及學藝活動，並遵守相

關規定。 

 不參加學校 112學年度暑假課業學習輔導及學藝活動。 

 

此    致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家長：               （簽章）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國中部定期評量命題暨審題機制實施要點 

經 111 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辦理依據：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暨「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補充規定」 

貳‧目的： 

為維持評量合乎專業性、診斷性、公平性、規範性及保密性；應落實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

之審題機制，並遵守迴避原則，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參‧命題原則： 

一、 於每學期初各領域會議中討論，得遵守迴避原則排定定期評量命題教師，名單提交國

中部付印。 

二、 命題教師秉持專業，切實依據年度課程計劃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 

三、 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準則之規定，兼具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層面。 

四、 命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或題庫光碟中之試題、或採用考古題。 

五、 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 

六、 命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以防試題外洩，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應嚴守評量

試題之保密性，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 

肆‧審題原則： 

一、 審題教師由被排定負責定期評量命題的三位教師，依定期評量序輪流審題，即第一次

定期評量試題交由第二次定期評量命題教師負責審題，第二次的試題由第三次的老師

負責審題，第三次的試題由第一次的老師負責審題。 

二、 審題教師依據下列原則，進行審核： 

1. 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 

2. 題目的文字敘述應清楚，力求選項完整無誤，避免錯別字。 

3. 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 

4. 檢查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且配合題意。 

   附則：若發現有爭議性的題目，而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均無法取得共識時，得提交領域召集

人進行複閱，且國中部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確認修訂後始得印製試卷，以維護學生

權益。 

伍‧迴避原則： 

     子女就讀本校之教師，除了迴避任教子女外，排定命題時亦應迴避子女就讀的年級，避免子

女的評量成績受到質疑。 

陸‧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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